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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六日  
討論文件  

 

 
 
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醫院管理局產科服務新安排的成效及  
配偶為香港居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服務收費  

 
 
目的  
 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—   

 
(a )  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自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起向非符

合資格人士 1實施的產科服務新安排的成效；以及  
 
(b)  公立醫院向配偶為香港居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收取的

產科服務收費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在二零零七年一月八日舉行的衞生事務委員會 (委員會 )會
議上，委員備悉內地婦女使用產科服務對公立醫院資源的影

響，以及醫管局為應付這個情況所採取的措施。委員得悉醫

管局計劃推行預約制度，讓本地孕婦可優先獲得公立醫院的

產科服務，並把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套餐服務最低收費由

20,000 元分別增至 39,000 元 (適用於向醫管局預約及進行產

前檢查的孕婦 )及 48,000 元 (適用於沒有預先安排而要求入院

的孕婦 )。委員要求當局在三個月內向委員會報告這些措施的

成效。  
 
3 .  為 應 付 非 本 地 孕 婦 對 香 港 產 科 服 務 日 益 增 加 的 需 求 ， 當

局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公布新措施的詳情 。 除在公立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就 資 助 公 共 醫 療 服 務 而 言 ，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指 並 無 持 有 根 據 《 人 事 登 記 條

例 》 (第 1 7 7 章 )發 出 的 香 港 身 份 證 的 人 士 ， 或 十 一 歲 以 下 不 屬 香 港 居 民 的 兒

童 。  

立法會 CB(2)1552/06-07(01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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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設立預約制度及醫管局修訂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套餐服

務收費外，新措施亦包括在私家醫院設立預約制度，以及入

境事務處實行入境配套措施。總體而言，自二零零七年二月

一日起，所有擬在香港分娩的非本地孕婦必須與本地公立或

私家醫院預約所需的產科服務，而且必須取得有關醫院發出

的 預 約 確 認 書 ， 但 獲 得 服 務 與 否 ， 仍 須 視 乎 是 否 有  位 而

定 。 當局通過立法會 CB(2)1130/06-07(01)號文件向委員闡述

整套新措施的詳情 。  
 
4 . 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就 一 名

議 員 發 出 的 函 件 (立 法 會 CB(2)1262/06-07(01)號 文 件 )作 出 考

慮，並同意委員會應討論關於向非符合資格人士實施產科套

餐服務新收費對配偶為香港居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的影響。

當局派出代表出席了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的個案會

議，會上討論某關注團體就 20 宗個案所作出的投訴。  

 
 
實施產科服務新安排的目的  
 
5 .  當 局 實 施 產 科 服 務 新 安 排 ， 是 因 應 近 年 在 港 分 娩 的 非 本

地 (包 括 內 地 )婦 女 人 數 急 劇 增 加 。 根 據 入 境 事 務 處 的 統 計 數

字 ， 內 地 婦 女 在 香 港 所 生 嬰 兒 的 數 目 ，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的

10 128 名 增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的 26 132 名 ， 四 年 間 的 升 幅 超 過

1.5 倍。二零零六年，在港出生的嬰兒總數 (即本地和非本地

婦女所生嬰兒的總數 )達 65 195 名。非本地婦女對產科服務的

需求增加，為香港的公立和私家醫院帶來壓力。  
 
6 .  此 外 ， 我 們 亦 面 對 不 少 在 港 分 娩 的 非 本 地 孕 婦 缺 乏 產 前

護理，又或未能出示曾接受產前護理的合理證明的情況，以

致增加產婦難產、未能及早發現嬰兒先天畸形，以及醫護人

員蒙受疾病感染的風險。在二零零六年，共有 9 767 名在公

立醫院分娩的非符合資格孕婦是在沒有預先安排的情況下，

經由急症室緊急入院分娩，佔去年使用公立醫院分娩的非符

合資格孕婦總數的 81%。  
 
7 .  由 於 出 現 上 述 問 題 ， 當 局 必 須 實 施 產 科 服 務 新 安 排 ， 以

便–  
 
(a )  確保本地孕婦得到妥善和優先的產科服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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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把來港分娩的非本地孕婦的數目限制在香港醫療體系

可以應付的水平；以及  

 
(c )  遏止非本地孕婦在臨盆一刻才經由急症室緊急入院的

危險行為。  
 
 
產科服務新安排的成效  
 
減少緊急入院  
 
8 .  公 立 及 私 家 醫 院 產 科 服 務 的 預 約 制 度 迄 今 運 作 順 利 。 由

二月一日起計的九個星期內，共有 10 170 名非本地孕婦向香

港的醫院預約所需的住院產科服務，並取得預約確認書。公

立醫院內沒有預約產科服務的非符合資格人士數目已大幅減

少。由二月一日起計的九個星期內，共有 371 名非本地孕婦

經由急症室緊急入院，較二零零六年同期平均減少 75.5%，

亦較二零零七年一月減少 67.0%。  
 
把非本地孕婦所生嬰兒數目限制在香港醫療體系可以應付的

水平  
 
9 .  若 以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及 三 月 的 統 計 數 字 為 基 礎 作 出 判

斷，產科服務新安排已有效設立了一個能夠限制非本地孕婦

來港分娩數目的機制。實施新安排後的首九個星期 (即二零零

七年二月一日至四月四日期間 )，非本地孕婦來港所生的嬰兒

總數為 3 825 名，較二零零六年同期平均減少約 4.1%，亦較

二零零七年一月減少 28.0%。更重要的是，預約制度與入境

管制措施給予醫院其所需的途徑，把產科病人總數限制在醫

院可以應付的水平之內。由二月一日起計的九個星期內，公

立及私家醫院分別共為 5 952 及 4 547 名嬰兒接生 (此乃本地

及非本地孕婦所生嬰兒的總數 )。  
 
確保本地孕婦可在公立醫院獲得妥善和優先的產科服務  
 
10 .  公 立 醫 院 實 施 的 新 預 約 制 度 和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產 科 套

餐服務新收費，迄今能有效減少非本地孕婦使用公立醫院的

產 科 服 務 ， 醫 管 局 因 而 可 集 中 更 多 資 源 照 顧 本 地 孕 婦 的 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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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。由二月一日起計的九個星期內，非本地婦女在公立醫院

所生嬰兒的數目，較二零零六年同期平均下降 35.9%，亦較

二零零七年一月下降了 33.0%。另一方面，本地婦女在公立

醫院所生嬰兒的數目，較二零零六年同期平均增加 4.1%，但

較二零零七年一月則減少了 7.2%。為確保本地婦女可在公立

醫 院 獲 得 所 需 的 產 科 服 務 ， 醫 管 局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預 約 情

況，以便隨時調整為非符合資格人士提供的預約配額，並在

有需要時在公立醫院開設新的產科服務單位，以應付本地孕

婦增加的需求。醫管局亦會繼續確保本地孕婦可在所屬的醫

院聯網獲得所需的產科服務。  
 
非符合資格孕婦拖欠的費用  
 
11 .  在 繳 付 公 立 醫 院 的 醫 療 費 用 方 面 ， 在 實 施 預 約 制 度 和 非

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新收費後，非符合資格孕婦於二

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計 首 兩 個 月 的 整 體 支 付 率 (以 金 額 計 算 )
為 85.4%，略低於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首十個月的 87.2%支付

率。由於非符合資格人士在預約產科服務時須支付套餐服務

的全數費用，預約個案的支付率達 99.2%。不過，非預約個

案的支付率只有 59.7%。醫管局會加強追收欠款的工作，以

提高非符合資格人士的支付率。  
 
統計數字摘要  
 
12 .  自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計 首 九 個 星 期 的 主 要 統 計 數 字

摘要載於附件各表，供委員參考。  
 
 
向配偶為香港居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收取非符合資格人士產

科套餐服務收費  
 
人口政策  
 
13 .  根 據 醫 管 局 的 現 行 收 費 政 策 ，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產 科 套 餐

服務收費適用於所有在公立醫院分娩的非符合資格孕婦。我

們的公營醫院系統主要為香港居民而設。我們依照二零零三

年發表的《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》的建議，規定只有香

港身份證持有人或擁有香港居民身分的 11 歲以下兒童，方有

資格享用獲政府大幅資助的醫療服務。雖然當局容許非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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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證持有人 (即非符合資格人士，包括香港居民的持雙程證

配偶 )使用本港的公營醫療服務，但他們需繳交適用於非符合

資格人士的特定收費。  
 
14 .  我 們 明 白 ， 妻 子 屬 非 本 地 人 士 的 香 港 居 民 ， 可 能 希 望 其

懷孕妻子能享用本港的高質素產科服務。產科服務新安排已

在這方面作出彈性處理。只限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及擁有香港

居民身分的 11 歲以下兒童享用獲大幅資助的公營醫療服務，

主要理據在於合理使用公共資源。由於提供補賠率超逾 95%
的醫療服務涉及大量公共資源，因此政府有需要就使用這類

服務的資格制訂適當準則，以確保可長期維持我們的公營醫

護系統。事實上，其他一些獲大幅資助的社會服務 (如公共房

屋及社會保障 )，亦訂有享用這些服務的資格準則，以保障本

地市民的利益。  
 
15 .  產 科 服 務 新 安 排 旨 在 把 非 本 地 婦 女 所 生 嬰 兒 數 目 限 制 在

一個本港醫療體系可以應付的水平之內。我們認為這樣做符

合公眾利益。其實不論有否制訂新措施，亦會繼續有香港居

民的子女在內地出生。現時已有既定程序，讓這些子女以家

庭團聚為由，向相關的內地機關申請批准按單程通行證計劃

有秩序地來港定居。  
 
16 .  我 們 明 白 ， 隨香 港 與 內 地 交 流 日 益 頻 繁 ， 兩 地 居 民 結

婚或會更為普遍。不過，這不構成任何理由違反我們行之有

效的政策，即只向本港居民而不向他們的非本地配偶提供獲

政府大幅資助的醫療服務。跨境婚姻夫婦有責任為其醫療需

要作適當安排。  
 
 
與實施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有關的事宜  
 
配偶為香港居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應否獲准支付 20,000 元的

舊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  
 
17 . 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個 案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其 中 一 項 建

議，是醫管局應就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採用兩

層 收 費 級 別 ， 向 配 偶 並 非 本 港 居 民 的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收 取

39,000 元／ 48,000 元的修訂費用，而准許配偶為香港居民的

非符合資格人士支付 20,000 元的舊收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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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  我 們 無 意 把 非 符 合 資 格 孕 婦 區 分 為 香 港 居 民 配 偶 和 非 香

港居民配偶，亦不會在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中

為前者設立另一個收費級別。收取 39,000 元／ 48,000 元的修

訂費用，旨在令非本地孕婦不會因價格因素而使用公立醫院

的產科服務。 20,000 元的舊收費遠低於當時大部分私家醫院

的同類服務收費。因此，醫管局需修訂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

科服務收費，以減低公立醫院對非本地孕婦的吸引力。  
 
產科套餐服務新收費的實施日期  
 
19 .  個 案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另 一 個 問 題 ， 是 醫 管 局 應 否 延 遲 十 個

月 才 實 施 產 科 套 餐 服 務 新 收 費 ， 因 為 即 時 實 施 經 修 訂 的 費

用，似乎對那些已懷孕的非符合資格孕婦有「追溯」作用。  
 
20 .  我 們 認 為 沒 有 充 分 理 據 延 遲 實 施 經 修 訂 的 非 符 合 資 格 人

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。在二零零三年修訂整體醫療費用，以

及在二零零五年首次推行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

時，兩次經修訂的新醫療收費均在完成所需法律程序 (包括在

憲報公布新收費 )後即時生效。這次實施新的套餐收費，與以

往的情況並無分別。  
 
退還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的可行性  
 
21 .  個 案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第 三 項 問 題 ， 是 如 果 已 有 預 約 安 排 的

孕婦最終並無使用分娩服務，醫管局可否退還她們在預約時

所支付的費用。  
 
22 .  規 定 不 退 還 已 繳 付 的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產 科 套 餐 服 務 收 費

的理據，是要令有關人士重視作出的預約，因為醫院提供預

約 服 務 涉 及 一 定 的 必 需 成 本 (例 如 預 留 牀 位 和 產 房 等 )， 還 有

因未能盡用有限資源而引致的機會成本。這項政策已在有關

憲報公告公布，並經醫管局廣泛宣傳，有助遏止在實施經修

訂的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前經常出現的雙重預

約情況。因此，醫管局無意安排退還收費。  
 
23 .  我 們 知 道 公 立 醫 院 可 能 會 有 少 數 預 約 個 案 ， 涉 及 孕 婦 例

如因流產而未能分娩的不幸情況。如這類個案中的孕婦使用

公立醫院相關的婦產科服務，醫管局願意以其已繳付的非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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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抵銷其使用上述服務所需支付

的醫療費用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24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
 

生福利及食物局 

醫院管理局 

二零零七年四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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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二零零七年實施產科服務新安排後的主要統計數字  
(涵蓋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至四月四日的九個星期 ) 

 
公立醫院  
 

 二零零七年

四月四日之

前的九個星

期的總數  

首九個星期

的每日平均

數目  

二零零六年

二月及三月

的每日平均

數目  
(綜合計算 )  

二零零七

年一月的

每日平均

數目  

接生嬰兒數目

(即本地及非本

地孕婦所生嬰

兒總數 ) 

5  952 94 .5  102.1  109.7  

本地孕婦所生

嬰兒數目  
4  762 75 .6  72 .6  81 .5  

非符合資格人

士所生嬰兒   
數目  

1  190 18 .9  29 .5  28 .2  

經由急症室入

院的非符合資

格人士所生嬰

兒數目  

371  5 .9  24 .3  17 .8  

發出的預約確

認書數目  
3  756  59 .6  不適用  不適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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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家醫院  
 

 二零零七年

四月四日之

前的九個星

期的總數  

首九個星期

的每日平均

數目  

二零零六年

二月及三月

的每日平均

數目  
(綜合計算 )  

二零零七

年一月的

每日平均

數目  

接生嬰兒數目

(即本地及非本

地孕婦所生嬰

兒總數 ) 

4  547 72 .2  69 .8  94 .8  

非本地居民所

生嬰兒數目  
2  635 41 .8  33 .8  56 .1  

發出的預約確

認書數目  
6  414  101.8  不適用  不適用  

 
 
全港所有醫院的整體情況  
 

 二零零七年

四月四日之

前的九個  
星期的總數

首九個星期

的每日平均

數目  

二零零六年

二月及三月

的每日平均

數目  
(綜合計算 )  

二零零七

年一月的

每日平均

數目  

接生嬰兒數目

(即本地及非本

地孕婦所生嬰

兒總數 ) 

10 499 166.6 171.9 204.5 

非本地居民所

生嬰兒數目  
3 825 60.7 63.3 84.3 

發出的預約確

認書數目  
10 170 161.4 不適用  不適用  

 


